[bookmark: _Toc7909][bookmark: _Toc23892][bookmark: _Toc74054666]嘉荫县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1 总  则
[bookmark: _Toc4891][bookmark: _Toc74054667][bookmark: _Toc15089]1.1编制目的
[bookmark: _Toc74054668][bookmark: _Toc351106056]建立健全嘉荫县辐射事故应急机制，规范应急响应行为，提高应急响应能力，科学、有序、高效应对辐射事故，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辐射事故造成的损失，保障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辐射环境安全，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17206][bookmark: _Toc28209][bookmark: _Toc74054669]1.2编制依据
[bookmark: _Toc74054670]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黑龙江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生态环境部（国家核安全局）辐射事故应急预案》《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黑龙江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伊春市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和文件。 
[bookmark: _Toc30552][bookmark: _Toc17244][bookmark: _Toc74054671]1.3应急原则
[bookmark: _Toc74054672]本预案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统一领导、分类管理，属地为主、分级响应，专兼结合、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工作原则。
[bookmark: _Toc7581][bookmark: _Toc11640][bookmark: _Toc74054673]1.4适用范围
[bookmark: _Toc74054674]本预案适用于嘉荫县行政区域内辐射事故应对工作。
[bookmark: _Toc74054675]本预案中辐射事故主要指下列设施或活动造成的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或者放射性物质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人员受到意外的异常照射，或者造成环境放射性污染的事件。主要包括：
[bookmark: _Toc74054676]（1）核技术利用；
[bookmark: _Toc74054677]（2）放射性物品运输；
[bookmark: _Toc74054678]（3）放射性废物的处理、贮存和处置；
[bookmark: _Toc74054679]（4）铀（钍）矿开发利用。
[bookmark: _Toc74054680]国内外航天器在我县境内坠落造成的环境放射性污染事件，以及可能对我县环境造成辐射影响的境外核与辐射事故、事件的应对工作，参照本预案执行。
[bookmark: _Toc74054681][bookmark: _Toc9812][bookmark: _Toc7084]2 辐射事故分级
[bookmark: _Toc74054682]根据辐射事故的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将辐射事故分为特别重大辐射事故、重大辐射事故、较大辐射事故和一般辐射事故四个等级。
[bookmark: _Toc528241519][bookmark: _Toc6027][bookmark: _Toc18151][bookmark: _Toc41035678][bookmark: _Toc74054683]2.1特别重大辐射事故
[bookmark: _Toc74054684][bookmark: _Toc74054685]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辐射事故：
（1）Ⅰ、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并造成大范围严重辐射污染后果；
[bookmark: _Toc74054686]（2）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3人及以上急性死亡；
[bookmark: _Toc74054687]（3）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大范围辐射污染后果；
[bookmark: _Toc74054688]（4）对我县境内可能或已经造成较大范围辐射环境影响的航天器坠落事件。
[bookmark: _Toc74054689][bookmark: _Toc528241520][bookmark: _Toc26625][bookmark: _Toc41035679][bookmark: _Toc12640]2.2重大辐射事故
[bookmark: _Toc74054690]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辐射事故：
[bookmark: _Toc74054691]（1）Ⅰ、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
[bookmark: _Toc74054692]（2）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3人以下急性死亡或者10人及以上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
[bookmark: _Toc74054693]（3）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较大范围辐射污染后果。
[bookmark: _Toc41035680][bookmark: _Toc30651][bookmark: _Toc528241521][bookmark: _Toc1130][bookmark: _Toc74054694]2.3较大辐射事故
[bookmark: _Toc74054695]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辐射事故：
[bookmark: _Toc74054696]（1）Ⅲ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
[bookmark: _Toc74054697]（2）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10人以下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
[bookmark: _Toc74054698]（3）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小范围辐射污染后果。
[bookmark: _Toc528241522][bookmark: _Toc15598][bookmark: _Toc41035681][bookmark: _Toc3870][bookmark: _Toc74054699]2.4一般辐射事故
[bookmark: _Toc74054700]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辐射事故：
[bookmark: _Toc74054701]（1）Ⅳ、Ⅴ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
[bookmark: _Toc74054702]（2）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人员受到超过年剂量限值的照射；
[bookmark: _Toc74054703]（3）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局部辐射污染后果；
[bookmark: _Toc74054704]（4）铀（钍）矿开发利用超标排放，造成环境辐射污染后果；
[bookmark: _Toc74054705]（5）测井用放射源落井，打捞不成功进行封井处理。
[bookmark: _Toc26914][bookmark: _Toc29183][bookmark: _Toc74054706]3 应急组织及职责
[bookmark: _Toc74054707]辐射事故应急组织由县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县辐射事故应急工作机构组成。（各乡镇政府）
[bookmark: _Toc74054708][bookmark: _Toc9811][bookmark: _Toc21778]3.1县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
[bookmark: _Toc74054709][bookmark: _Hlk65679240]发生较大辐射事故时，成立县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统一领导、组织和协调辐射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总指挥由县政府分管生态环境工作的副县长担任，副总指挥生态环境局局长、应急管理局局长担任。成员由县委宣传部、县公安局、县财政局、伊春市嘉荫生态环境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水务局、县卫生健康局、县应急管理局、县气象局、国网嘉荫供电公司等单位组成。应急期间可根据事故应对需要调整成员单位组成。发生特别重大、重大辐射事故时，向市生态环境局及时上报，配合市生态环境局开展应急指挥救援工作。
[bookmark: _Toc74054710]主要职责：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有关辐射事故应急的指示和要求；领导、指挥和协调有关成员单位的应急响应行动；批准较大辐射事故应急响应行动的启动和终止；负责向县委、县政府和市相关部门及时报告应急信息；指导、督促各乡镇政府做好辐射事故应急工作。
[bookmark: _Toc18887][bookmark: _Toc74054712][bookmark: _Toc2723][bookmark: _Toc74054713]3.1.1县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县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下设县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县辐射应急办），县辐射应急办设在伊春市嘉荫生态环境局，主任由生态环境局分管应急工作的负责人担任，成员由县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相关科室负责人担任。
主要职责：负责县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的日常工作，修订全县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组织全县辐射事故应急综合演习；
[bookmark: _Toc74054711][bookmark: _Toc74054714]辐射事故应急期间负责传达贯彻县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的指令，协调各成员单位和各应急工作机构开展应急响应行动，汇总应急信息，编制应急总结报告；组织开展对应急响应行动、事故处理措施的监督、跟踪和评价。
[bookmark: _Toc1990][bookmark: _Toc74054715][bookmark: _Toc11524][bookmark: _Hlk66277368]3.1.2应急组成员单位职责
[bookmark: _Toc15988][bookmark: _Toc74054716]3.1.2.1县委宣传部
[bookmark: _Toc74054717]负责舆论引导和新闻发布工作；指导协调事故信息发布。
[bookmark: _Toc74054720][bookmark: _Toc15584]3.1.2.1县公安局
[bookmark: _Toc74054721]负责指导、协调事发地公安机关开展现场警戒和交通管制，协助开展人员疏散工作，保障运送伤病员、应急救援人员、物资、装备、器材车辆优先通行，维护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查处涉放射源违法犯罪案件，负责查找丢失、被盗放射源；参与辐射事故应急调查处理和处置工作；参与辐射事故应急相关的宣传和新闻发布工作。
[bookmark: _Toc74054722][bookmark: _Toc28870]3.1.2.3县财政局
[bookmark: _Toc74054723]负责在应急处置中按照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原则，承担县级有关应急资金保障工作。
[bookmark: _Toc74054724][bookmark: _Toc2115][bookmark: _Toc18508]3.1.2.4生态环境局
[bookmark: _Toc74054725]承担县辐射应急办的职责，负责辐射事故应急管理的日常工作；负责组织协调特别重大、重大辐射事故的辐射环境监测；指导督促事发地政府配合县政府做好辐射事故的应急处置、应急监测、事故原因调查等工作，必要时派出相关人员赴现场协助开展工作；为公安部门追缴丢失、被盗放射源提供技术支持，协调做好收贮等工作；配合市生态环境厅做好跨地县域辐射事故的处置工作；负责制（修）订本预案并按程序报批；组织开展辐射事故应急培训与演练；参与辐射事故应急相关的宣传和新闻发布工作。
[bookmark: _Toc74054726][bookmark: _Toc19311][bookmark: _Toc27292]3.1.2.5县交通运输局
[bookmark: _Toc74054727]负责组织提供运送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的公路运输保障；参与因交通运输事故引发的辐射事故的调查和应急处置；参与内河水域污染的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74054728][bookmark: _Toc29941][bookmark: _Toc15218]3.1.2.6县水务局
[bookmark: _Toc74054729]组织协调并监督实施重要江河湖库应急水量调度；参与辐射事故水污染事件的调查和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74054730][bookmark: _Toc31618][bookmark: _Toc27456]3.1.2.7县卫生健康委
[bookmark: _Toc74054731]负责组织现场伤员的急救、转运和洗消等紧急医学救援工作；对事发地卫生健康部门提供指导和技术支持；负责组织伤员的医疗救治，统计接受治疗的受伤人数和住院人数，报送人员救治信息；负责核与辐射事故涉及人群的健康状况监测与评价；参与食品和饮用水的应急辐射监测；参与辐射事故应急相关的宣传和新闻发布工作。
[bookmark: _Toc74054732][bookmark: _Toc19661][bookmark: _Toc5366][bookmark: _GoBack]3.1.2.8县应急管理局
[bookmark: _Toc74054733]指导开展辐射事故涉及转移安置人群生活救助。
[bookmark: _Toc24033][bookmark: _Toc3470][bookmark: _Toc74054734]3.1.2.9县气象局
[bookmark: _Toc74054735]负责提供辐射事故应急响应所需的气象资料，开展气象分析咨询；开展事发地周围局部地区气象观测，及时向县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提供天气预报、预警信息。
[bookmark: _Toc958][bookmark: _Toc74054738][bookmark: _Toc18200]3.1.2.10国网嘉荫供电公司
[bookmark: _Toc74054739]负责指导协调事故现场及周边地区电力应急保障工作，必要时提供应急照明。
[bookmark: _Toc14397][bookmark: _Toc74054740][bookmark: _Toc1465]3.2县辐射事故应急工作机构
[bookmark: _Toc74054741]辐射事故应急期间，县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视情设立相应的应急工作组，并根据工作需要进行适当调整。
[bookmark: _Toc82831440][bookmark: _Toc41049428][bookmark: _Toc15571][bookmark: _Toc15486732][bookmark: _Toc74054742][bookmark: _Toc40051722][bookmark: _Toc41039187][bookmark: _Toc10834][bookmark: _Toc25910][bookmark: _Toc22009][bookmark: _Toc40052703][bookmark: _Toc16466][bookmark: _Toc45628925]3.2.1专家咨询组
[bookmark: _Toc74054743]由嘉荫生态环境局牵头组建，主要包括辐射防护、辐射监测、放射医学等方面的专家。
[bookmark: _Toc74054744]主要职责：负责相关信息研判；参与辐射事故等级评定、预测事故可能带来的影响；负责应对工作的技术指导；提供应急响应行动、监测方案、防护措施、应急响应终止、善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配合开展辐射事故应急相关的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向县辐射应急办报送事故分析和后果评价报告。
[bookmark: _Toc45628926][bookmark: _Toc9079][bookmark: _Toc74054745][bookmark: _Toc41049429][bookmark: _Toc850][bookmark: _Toc41039188][bookmark: _Toc82831441][bookmark: _Toc8331][bookmark: _Toc30793][bookmark: _Toc10624]3.2.2舆情信息组
[bookmark: _Toc74054746][bookmark: _Toc41049430][bookmark: _Toc41049594][bookmark: _Toc41039189]由县委宣传部牵头，县公安局、嘉荫生态环境局、县卫生健康委等相关部门人员组成。
[bookmark: _Toc74054747][bookmark: _Toc40051723][bookmark: _Toc40052704][bookmark: _Toc15486733]主要职责：负责收集分析舆情，及时报送重要信息，向县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提出舆情应对建议；组织指导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及时宣传报道；组织开展辐射事故应急期间的公众宣传和专家解读，负责接待媒体采访和公众咨询；指导事发地政府开展舆情应对工作；向县辐射应急办报送舆情应对情况总结报告。
[bookmark: _Toc74054748][bookmark: _Toc12598][bookmark: _Toc8861][bookmark: _Toc21934][bookmark: _Toc41049431][bookmark: _Toc45628927][bookmark: _Toc82831442][bookmark: _Toc29456][bookmark: _Toc17312]3.2.3现场指挥部
[bookmark: _Toc74054749]由县政府牵头，县公安局、嘉荫生态环境局、县卫生健康委、县应急局等部门及辐射事故应急专家组成。现场指挥部设立现场协调组、现场监测组、调查处置组、安全保卫组、医学救援组。
[bookmark: _Toc74054750]主要职责：负责落实县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指令，组织指挥各现场工作组、县政府开展应急响应行动，及时报告现场应急情况；对应急行动终止提出建议；批准现场指挥部应急工作报告。
[bookmark: _Toc45628928][bookmark: _Toc5620][bookmark: _Toc451][bookmark: _Toc74054751]3.2.3.1现场协调组
[bookmark: _Toc74054752]由县政府牵头，生态环境、宣传、公安、卫生健康、事发地政府等部门人员组成。
[bookmark: _Toc74054753]主要职责：负责现场指挥部的对外联络和文件报送等工作；督促、协调各现场工作组落实现场指挥部的各项指令；组织收集涉事单位及事发地周边相关单位的基础资料；搜集上报事发地现场及周边的舆情动态，在舆情信息组的指导下开展舆情应对工作；负责汇总现场应急工作进展情况，编制现场指挥部应急工作报告。
[bookmark: _Toc14055][bookmark: _Toc41049432][bookmark: _Toc27272][bookmark: _Toc40051725][bookmark: _Toc82831443][bookmark: _Toc74054754][bookmark: _Toc5276][bookmark: _Toc41039190][bookmark: _Toc40052706][bookmark: _Toc23268][bookmark: _Toc15486735][bookmark: _Toc18785][bookmark: _Toc45628929]3.2.3.2现场监测组 
[bookmark: _Toc74054755]由嘉荫生态环境局牵头组建。
[bookmark: _Toc74054756]主要职责：会同专家牵头制定辐射事故应急监测方案并组织实施；提出外部监测力量支援建议；向现场指挥部提交辐射事故应急监测阶段性报告；负责辐射事故现场处置后的辐射环境监测工作；向县辐射应急办提交最终监测报告。
[bookmark: _Toc41049433][bookmark: _Toc15486736][bookmark: _Toc41039191][bookmark: _Toc74054757][bookmark: _Toc82831444][bookmark: _Toc1848][bookmark: _Toc45628930][bookmark: _Toc31900][bookmark: _Toc19615][bookmark: _Toc40051726][bookmark: _Toc40052707][bookmark: _Toc24111][bookmark: _Toc8915]3.2.3.3调查处置组
[bookmark: _Toc74054758]由嘉荫生态环境局、县应急管理局牵头，县公安局、县卫生健康委等相关部门、事发地政府组成。
[bookmark: _Toc74054759][bookmark: _Toc15486737][bookmark: _Toc8458][bookmark: _Toc40051727][bookmark: _Toc41039192][bookmark: _Toc9612][bookmark: _Toc41049434][bookmark: _Toc14435][bookmark: _Toc40052708]主要职责：负责辐射事故询问、调查和处置；提出事故产生的放射性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等处置方案；监督、指导事故单位实施具体处理工作；必要时对易失控的放射源实施收贮；组织专业队伍对放射性污染事故现场开展应急救援、洗消、灭火和伤员搜救工作；编制现场处置报告报现场指挥部。
[bookmark: _Toc74054760][bookmark: _Toc82831445][bookmark: _Toc26437][bookmark: _Toc45628931][bookmark: _Toc31652]3.2.3.4安全保卫组
[bookmark: _Toc74054761]由公安部门牵头，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人员组成。
[bookmark: _Toc74054762]主要职责：负责辐射事故现场的保护、警戒和交通管制；负责丢失被盗放射源的立案和追缴；编制安全保卫情况报告报现场指挥部。
[bookmark: _Toc21271][bookmark: _Toc40051728][bookmark: _Toc74054763][bookmark: _Toc6992][bookmark: _Toc15486738][bookmark: _Toc17053][bookmark: _Toc40052709][bookmark: _Toc45628932][bookmark: _Toc82831446][bookmark: _Toc41039193][bookmark: _Toc41049435][bookmark: _Toc11166][bookmark: _Toc5194]3.2.3.5医疗救援组
[bookmark: _Toc74054764]由事发地卫生健康部门牵头组成。
[bookmark: _Toc74054765]主要职责：指导开展辐射防护工作；协助对可能受辐射伤害人员的排查、剂量监测和评价、健康影响评估；组织对受辐射伤害人员的医学救治；负责对应急人员的个人剂量监测；必要时组织开展卫生防疫、心理援助等工作。
[bookmark: _Toc32315][bookmark: _Toc13943][bookmark: _Toc74054766]3.3乡、镇级辐射事故应急指挥机构
[bookmark: _Toc74054767]乡、镇政府负责本辖区内一般辐射事故的应急响应，可参照县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建立以政府分管领导任总指挥的应急指挥机构。
[bookmark: _Toc3588][bookmark: _Toc19297][bookmark: _Toc74054768][bookmark: _Hlk66277801][bookmark: _Hlk66277837]4 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74054769][bookmark: _Toc26913][bookmark: _Toc1482][bookmark: _Hlk66279434][bookmark: _Hlk66279335]4.1信息报告
[bookmark: _Toc14626][bookmark: _Toc74054770][bookmark: _Toc12475][bookmark: _Hlk66279861][bookmark: _Toc74054771]4.1.1报告程序和时限
（1）发生辐射事故时，事故单位应当立即启动本单位的辐射事故应急预案，采取必要的先期应急处置措施，并立即拨打县生态环境部门、公安部门、卫生健康部门应急电话进行报告,2小时内进行书面报告。生态环境、公安、卫生健康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应相互通报。
[bookmark: _Toc74054772]（2）事发地乡镇政府接到辐射事故报告后，应立即核实事故情况，初步判断事故级别，2小时内将辐射事故信息报告本级政府并上报县生态环境局。属于较大辐射事故的，县生态环境局接到报告后，2小时内上报县政府，并通报县公安局、县卫生健康委，同时上报市生态环境厅。发生特别重大、重大辐射事故时，县生态环境局接到报告后，立即上报省生态环境厅，同时启动县辐射事故应急预案，配合省生态环境厅做好辐射事故处置工作。
辐射事故处置过程中事故级别发生变化的，应当按照变化后的级别报告信息。
[bookmark: _Toc9739][bookmark: _Toc19790][bookmark: _Toc74054773]4.1.2报告方式与内容
辐射事故的报告分为初报、续报和总结报告三类。初报在发现或者得知辐射事故发生后首次上报；续报在查清有关基本情况后随时上报；总结报告在事故处理完毕后上报。
（1）初报。采用书面报告的形式，紧急时也可用电话直接报告，随后书面补报。初报主要内容包括：辐射事故的类型、事故发生时间、发生地点、人员受害情况、事故发展趋势、处置情况、拟采取的措施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初步情况。
（2）续报。可通过网络或书面报告，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有关事故的确切数据、事故发生的原因、过程、采取的应急措施及处置进展情况等；
（3）总结报告。在应急终止后一个月内上报，采用书面报告的形式，在初报和续报的基础上，报告事故处理采取的应急措施、过程和结果，事故潜在或间接的危害、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需开展的后续工作等情况，并填写辐射事故处理结果报告表。
[bookmark: _Toc19361][bookmark: _Toc5559][bookmark: _Hlk66279988]4.2先期处置
[bookmark: _Toc74054774]发生辐射事故时，事发地政府和涉事单位应及时采取措施，主动进行应急处置，防止辐射事故蔓延，有效控制事态。属于一般辐射事故的，由事发地县政府负责处置，同时将事故基本情况和先期处置情况按规定迅速、准确上报市生态环境局。属于较大事故的，由县政府负责处置，同时将事故基本情况和先期处置情况按规定迅速、准确上报省生态环境厅。属于重大或特别重大辐射事故的，县政府采取措施控制现场，实施先期处置，防止事态扩大，同时将事故情况上报省生态环境厅。
[bookmark: _Toc4049][bookmark: _Toc31760]4.3分级响应
[bookmark: _Toc74054775]辐射事故应急响应遵循属地为主、分级负责的原则。
[bookmark: _Toc74054776]根据辐射事故的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将辐射事故应急响应分为Ⅰ级、Ⅱ级、Ⅲ级和Ⅳ级四个等级。
[bookmark: _Toc74054777]（1）初判发生特别重大、重大辐射事故，县政府应立即启动辐射事故应急预案，采取措施控制现场，实施先期处置，防止事态扩大，同时将事故情况上报省生态环境厅。
（2）初判发生较大辐射事故，县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启动Ⅲ级应急响应，同时向省辐射应急办报告辐射事故发生的初始情况、处置情况和善后情况。
（3）初判发生一般辐射事故，县级应急指挥部启动Ⅳ级应急响应，同时向县辐射应急办报告辐射事故发生的初始情况、处置情况和善后情况。县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启动应急待命状态，跟踪事态发展，适时研判，及时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支援。
[bookmark: _Toc74054778]应急启动后，可视事故情况及其发展趋势调整响应级别，避免响应不足或响应过度。
[bookmark: _Toc30393][bookmark: _Toc74054780][bookmark: _Toc31833][bookmark: _Hlk66280115]4.4应急监测
[bookmark: _Toc74054781]嘉荫生态环境局负责组织协调辐射事故事发地的应急监测工作，确定污染范围，提供监测数据，为辐射事故应急决策提供依据。必要时请求省生态环境厅提供辐射环境应急监测技术支援或组织力量直接参与辐射事故的辐射环境应急监测工作。
[bookmark: _Toc74054782][bookmark: _Toc10030][bookmark: _Toc5317][bookmark: _Hlk66280382]4.5安全防护
[bookmark: _Toc74054783][bookmark: _Hlk72502712]现场应急工作人员应根据不同类型辐射事故的特点，配备相应的专业防护装备，加强个人剂量监测，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bookmark: _Toc74054784]各级应急管理、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协助地方政府做好现场公众的安全防护工作，根据事故特点开展相关工作：
[bookmark: _Toc74054785]（1）根据辐射事故的性质与特点、应急监测结果，向本级政府提出公众安全防护措施；
[bookmark: _Toc74054786]（2）根据事发地当时的气象、地理位置、人员密集度等，提出污染控制范围建议，确定公众疏散的方式，协助有关部门组织群众安全疏散撤离；
[bookmark: _Toc74054787]（3）在事发地安全边界外，协助有关部门设立应急避难场所；
[bookmark: _Toc74054788]（4）必要时，将易失控放射源暂时收贮。
[bookmark: _Toc15047][bookmark: _Toc4755][bookmark: _Toc74054789]4.6信息通报与发布
[bookmark: _Toc74054790][bookmark: _Toc32746][bookmark: _Toc7936]4.6.1信息通报
（1）事发地辐射事故应急指挥机构在应急响应的同时，应及时向毗邻和可能波及的其他县、区辐射事故应急机构通报情况；
（2）非事发地县、区级辐射事故应急机构接到辐射事故通报后，应视情况及时通知本行政区域内有关部门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并向本级政府报告。
[bookmark: _Toc11145][bookmark: _Toc74054791][bookmark: _Toc4031]4.6.2信息发布
辐射事故发生后，按照辐射事故等级，由负责启动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的辐射事故应急指挥机构根据新闻发布有关规定向社会发布信息。信息发布形式主要包括授权发布、提供新闻通稿、组织报道、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参与辐射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的有关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对外发布信息。
[bookmark: _Toc26238][bookmark: _Toc25950]5 应急终止
[bookmark: _Toc28440][bookmark: _Toc12129][bookmark: _Toc74054793]5.1应急终止条件
[bookmark: _Toc74054794][bookmark: _Hlk66280624]符合下列条件的，即满足应急终止条件：
（1）辐射污染源的泄漏或释放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
（2）辐射事故所造成的危害已经被彻底消除或可控，无继发可能；
（3）辐射事故现场的各项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
[bookmark: _Toc9304][bookmark: _Toc21800]5.2应急终止程序
满足应急终止条件，按照“谁启动、谁终止”的原则，特别重大、重大辐射事故由县辐射应急办依据应急处置情况提出应急响应终止建议，报省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批准后，授权宣布应急响应终止。
较大辐射事故由县辐射事故应急工作机构根据事故处置情况提出应急响应终止的建议，报县辐射应急指挥部批准后，宣布应急响应终止，同时报省辐射应急办。
一般辐射事故由县级应急工作机构根据事故处置情况提出应急响应终止的建议，报辐射应急指挥部批准后，宣布应急响应终止，同时报县辐射应急办。
[bookmark: _Toc30404][bookmark: _Toc22894][bookmark: _Toc74054795][bookmark: _Hlk66280661]6 后期处置
[bookmark: _Toc74054796][bookmark: _Toc11433][bookmark: _Toc18166]6.1后续行动
[bookmark: _Toc74054797]应急终止后，根据县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的指示和实际情况，县辐射应急办组织开展下列工作：
[bookmark: _Toc74054798]（1）评价事故对环境和公众造成的影响，对造成环境污染的辐射事故，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后期辐射环境监测，监督去污计划、放射性废物处理处置计划的实施，卫生健康部门组织对当地相关人群健康状况跟踪调查，开展健康评估
（2）组织开展事故调查，查明事故原因和性质，提出整改防范措施和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74054799]（3）评价应急应对工作的科学性、合理性，及时对应急预案及相关实施程序进行修订。
[bookmark: _Toc74054800][bookmark: _Toc14448][bookmark: _Toc15812]6.2善后处置
[bookmark: _Toc74054801]事发地政府要及时组织制订补助、补偿、抚慰、抚恤、安置和环境恢复等善后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
[bookmark: _Toc74054802][bookmark: _Toc20442][bookmark: _Toc11750][bookmark: _Hlk66280888][bookmark: _Hlk66280510]6.3总结报告
[bookmark: _Toc74054803][bookmark: _Hlk66280901]应急响应终止后，各应急工作组应在两周内向县辐射应急办提交本组的总结报告，县辐射应急办在应急状态终止后一个月内向县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提交总结报告。
[bookmark: _Toc24465][bookmark: _Toc22536][bookmark: _Toc74054804][bookmark: _Hlk66280910]7 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24157][bookmark: _Toc16159][bookmark: _Toc74054805]7.1资金保障
[bookmark: _Toc74054806]各级财政负责落实应由同级政府承担的辐射事故应急响应工作经费。各级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应根据承担的辐射事故应急响应工作任务，编制项目支出预算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安排。
[bookmark: _Toc695][bookmark: _Toc74054807][bookmark: _Toc8245]7.2物资装备保障
[bookmark: _Toc74054808]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要根据工作需要，配备相应的技术装备、防护用品和所需物资。定期清点、维护应急装备和物资，保证应急装备和物资处于良好备用状态。
[bookmark: _Hlk66281430][bookmark: _Toc2007][bookmark: _Toc74054816][bookmark: _Toc4441]7.3应急值守
县辐射应急办实行24小时电话值班，值班电话为2626120，各应急响应人员通信设备随时保持畅通。
辐射事故应急响应期间，应急指挥机构及相关成员单位实行24小时在岗值班。
[bookmark: _Toc74054817][bookmark: _Toc1632][bookmark: _Toc6311]8 宣传、培训和演习
[bookmark: _Toc29605][bookmark: _Toc74054818][bookmark: _Toc27342]8.1宣传教育
各级政府负责组织辐射环境保护科普宣传，做好辐射安全的政策法规、辐射知识和辐射防护基本常识等的宣传教育工作，增加公众的自我防范意识和心理准备，提高公众防范辐射事故的能力。
[bookmark: _Toc30484][bookmark: _Toc5547][bookmark: _Toc74054819]8.2应急培训
[bookmark: _Toc74054820]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加强辐射事故应急专业人员的日常培训，培养一批训练有素的辐射事故应急处置、监测等专业人才，增强辐射事故应对能力。
[bookmark: _Toc74054821][bookmark: _Toc17608][bookmark: _Toc22850][bookmark: _Toc74054822]8.3应急演习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应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辐射事故应急演习，通过演习，磨合机制、锻炼队伍、完善预案，切实提高防范和处置辐射事故的能力。演习应有记录和总结报告，并根据演习结果不断修改和完善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16334][bookmark: _Toc12324][bookmark: _Toc74054823][bookmark: _Hlk66281467]9 附则
[bookmark: _Hlk66281505][bookmark: _Toc7641][bookmark: _Toc74054824][bookmark: _Toc15344][bookmark: _Toc333397788][bookmark: _Hlk66281493][bookmark: _Hlk66281532]9.1预案管理
县生态环境局负责本预案的编制和解释，报县政府批准后实施。根据本预案，各成员单位应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各乡、镇政府制（修）订本辖区的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并报县辐射应急办备案。
[bookmark: _Toc7639][bookmark: _Toc74054825][bookmark: _Toc3369]9.2预案实施
本预案由嘉荫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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